
南京市工业和信息化局2026年度行政检查计划

一、日常检查计划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依据 检查对象
检查比例或
检查家数

检查频次 检查方式 检查内容

1 用能单位使用能
源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十
二条；《江苏省节约能源条例》第十
六条

用能单位 2家 1次/年 现场检查

对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或生产工艺使用情况的行
政检查：对生产单位的单位产品能耗是否超过限额标
准的行政检查；对单位是否无偿向本单位职工提供能
源或对能源费实行包费制的行政检查；对重点用能单
位对能源利用状况的内容编制及报送情况的行政检
查；对重点用能单位对能源管理岗位的设立情况，能
源管理负责人的配备情况的行政检查

2 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节能审查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十
二条；《江苏省节约能源条例》第十
六条；《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
和碳排放评价办法》第二十二条；《
江苏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
碳排放评价实施办法》第二十四条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建设单位
6家 1次/年 现场检查 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意见落实情况的检查

3
对民用爆炸物品
生产企业的行政

检查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四
条；《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实施办
法》第四条；《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
产许可实施办法》第三条、第四条、
第十九条

民爆生产企业 100% 一季度一次 现场检查
1.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情况；2.问题隐患排查及整
改情况。

4
对民用爆炸物品
销售企业的行政

检查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四
条；《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实施办
法》第五条

民爆销售企业 100% 一季度一次 现场检查
1.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情况；2.问题隐患排查及整
改情况。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依据 检查对象
检查比例或
检查家数

检查频次 检查方式 检查内容

5
对民用无人驾驶
航空器生产企业
开展唯一产品识
别码备案检查

《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
》第九条、第四十五条；《民用无人
驾驶航空器生产管理若干规定》第十
二条、第十三条

全市民用无人驾
驶航空器整机制

造企业
25% 1次/年 现场检查

(一)管理制度建设情况
1.是否建立识别码管理的内部制度并形成规范性文
件；2.是否明确内部责任部门与责任人，并实现有效
管理。
(二)识别码备案情况
1.是否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产品信息系统(以下简称
产品信息系统)完成注册；2.是否在产品信息系统完成
产品型号备案；3.是否在产品投放市场前，完成其识
别码的产品信息系统备案；4.用于测试飞行的无人
机，是否已于首次飞行前完成识别码信息备案。
(三)识别码设置、标识、变更等情况
1.识别码编码规则是否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要求；2.是
否正确设置生产者名称码、产品型号码；3.是否为其
生产的无人机设置识别码；
4.是否存在重复、虚假设置识别码等情况；5.是否在
无人机机体标注产品类型及识别码等信息；6.是否在
产品外包装表面标识识别码；7.是否将识别码写入无
人机不可篡改的存储区，并能通过软件界面正确显
示；8.机体标识、存储区数据与产品信息系统备案的
识别码信息是否一致；9. 因维修、维护等原因变更识
别码的，是否在重新飞行前完成变更备案。

二、专项检查计划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依据 检查时间 检查地域 检查对象 检查比例 检查频次 检查方式 检查内容

1 无


